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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女士：  
 

有關陳淑莊議員 2018 年 1 月 8 日  
致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來信  

 
 
 謝謝你 2018 年 1 月 9 日的電郵轉達陳淑莊議員的來信，

要求本局就陳議員來信提及的事宜作出回應。本局現回覆如下：  
 
小型屋宇政策檢討  
 
 現行的小型屋宇政策行之已久，任何檢討無可避免涉及

法律、環境、房屋、土地規劃及土地需求等複雜問題，這些問題

均需要審慎檢視。目前，基於發展局需要處理轄下其他更具迫切

性的政策事務，小型屋宇政策的檢討並非局方優先處理的工作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小型屋宇政策現正面對司法覆核，政府現階段不

宜就可能影響政府處理該案件的議題作出公開評論。  
 
「套丁」 

 
 現行小型屋宇政策容許原居村民在私人農地上申請興建

小型屋宇（俗稱「丁屋」），小型屋宇一般在發出「滿意紙」前

不得轉讓，但申請人可在獲取「滿意紙」後申請轉讓物業，條件

是必須按既定機制繳付所需的土地補價。因此，買賣「丁屋」並

不違反政策，而買賣「丁權」與買賣「丁屋」不能混為一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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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現行安排，地政總署在處理在私人農地上興建小型

屋宇的申請時，會要求申請人在其法定聲明中聲明是相關地段的

唯一合法註冊業權人。小型屋宇建屋牌照亦要求持牌人，須保證

從未與一名或多名人士訂定任何安排或協議，以轉移、讓與、處

置或其他方式處理相關地段或其任何部分或其內的任何權益或申

請人對該相關地段的權利，包括但不限於發展該相關地段或其任

何部分的權利。  
 
 俗稱「套丁」的行為是指涉及有人以欺詐手段，在不符

上述法定聲明或保證條款的情況下，欺騙地政總署簽發小型屋宇

批約或建屋牌照。這種「套丁」做法違反政策原意和牌照條款；

此外，若任何人士透過虛假陳述或詐騙行為騙取政府的審批，便

是涉及違法行為，有關違法行為經執法部門查明屬實亦可作刑事

檢控。過往執法機構曾就此作出檢控，個別人士亦因而被法庭定

罪，由於有關案件司法程序仍在進行當中，政府不宜進一步評論。  
  
 地政總署會嚴肅跟進違反小型屋宇批約或建屋牌照條款

的個案，若有合理理由懷疑個別個案涉及騙取政府審批的情況，

會轉介執法部門調查，並會按需要與執法部門合作及全面配合有

關部門的調查工作。  
 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 
 
 本局明白陳議員希望就她信中提及的事宜早日於立法會

發展事務委員會作討論，但綜觀上文所述的考慮因素，特別是進

行中的司法程序，政府認為在現階段於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

事宜並不合適。  
 

發展局局長  
 

（莊幼玲      代行）  
 

 
2018 年 1 月 29 日  
 
副本送：  
地政總署署長（經辦人：盧錦倫先生）  


